
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评审规则
一、本规则依据《浙江工商大学第十一届”希望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章程》制定。竞赛评审委员会依据本规则制定评审实施细则。 

二、竞赛评审委员会的组成 

1．竞赛评审委员会由校科技处聘请校外具有正高级以上职称的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各若干名组成；
2．竞赛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常务副主任两名，副主任若干名，秘书长一名，下设若干专业组；

3．竞赛评审委员会下设由秘书长领导的秘书处，负责对参赛作品分类、统计、送阅和评审的组织服务工作； 

4．竞赛评审委员会成员名单（正、副主任、秘书长除外）在决赛完毕之前实行保密，在决赛结束后可以公布； 

5．竞赛评审委员会决赛结束后解散。 

三、评审工作的基本原则 

1．参赛作品分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三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作者限本科生。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限定在哲学、经济、社会、法律、教育、管理六个学科内。 

2．评审过程中综合考虑作品的科学性、先进性、现实意义等方面因素，详细评审表附后。其中，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侧重考核基础学科学术探索的前沿性和学术性，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侧重考核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程度和前瞻意义，科技发明制作侧重考核作品的应用价值和转化前景。
3．评审工作分初赛、复赛和终审决赛(含秘密答辩)三阶段进行。获奖面约为申报作品总数的60%。各等次奖分别约占进入复赛各类作品总数的3％、8％、24％和65％。
（1）初赛：要评选出各学院申报作品的60%左右的作品进入复审；
（2）复赛：评选三等奖作品，根据评委意见安排有必要答辩的作品进行陈述与秘密答辩，确定二等奖作品；除此外，评选出30%左右作品进入终审；
（3）终审决赛：根据评委意见再次安排有必要答辩的作品进行陈述与答辩，评出特等奖和一等奖作品，并推荐参加2013年浙江省第十三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4．评审注意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学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上的差异，三个学历层次作者的作品各等奖的获奖比例与其进入终审的比例基本一致。 

5．涉及需由有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的参赛作品，须按章程相关的规定严格把关。

6．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保密制度和匿名评审原则，作品申报书和作品正文不得出现申报者姓名、学院名称、指导老师字样。评委不得参与对其所在学院、其本人亲属作品的评审工作。在评审结束之前，任何评委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宣布、泄露评审情况和结果。

7．竞赛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工作按所制定的《评审实施细则》规定执行。

四、评审程序 

1．竞赛组委会要按照《资格及形式审查实施细则》的规定，对各学院(研究生部)报送的作品进行严格的资格和形式审查，评审委员会对报送作品进行认真的初评。 

2．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对参赛作品进行资格及形式审查，不合格的作品取消参赛资格。 

3．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和科技发明制作类的作品由预审评委提出是否进入复审的初步意见，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在负责哲学社会科学类作品评审工作的常务副主任的主持下先期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选出一定比例作品进入复赛，经复赛提出获奖等级，   

4．评委对每件所评审的作品都给予一定字数的点评意见，填写在评审表中以反馈有关学院和学生。

5．终审决赛期间，评委在组委会安排的专门时间集体到下沙校区学生活动中心对作者提出问题，并审看发明制作类作品的实物。每个评委须同在场的属于自己负责评审的作品的作者至少接触一次。

6．评委可以对所评审的作品的资格提出质疑，并提出质疑理由、证据或线索。受到评委质疑的作品，将提交竞赛作品资格评判委员会按程序评定其参赛资格。 

7．评委会应于决赛开始时在主任的主持下召开评委会全体会议，听取组委会对竞赛活动情况的通报。 


